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極 端 與 妥 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 幸 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美 國 時 報 周 刊 ( Time)主 筆 傑 歐 克 萊 恩  (Joe Klein)，  在 今 年 十 月 十  日 該 刊 中 ， 記 述 他 在 愛 荷 華 州 參 訪 有 意 角 逐 2 012 總 統 候 選 人共 和 黨 提 名 的 明 尼 蘇 達 州 眾 議 員 米 契 兒 芭 克 蔓 (Michele Bachmann)， 在 一 個 保 守 的 電 台 造 勢 演 講 中 所 看 到  的 不 可 思 議 的 事 。 一 位 顯 然 是 極 端 保 守 的 女 聽 眾，  在 來電 回 應 時 ， 除 讚 揚 同 黨 的  芭 克 蔓 外， 竟 破 口 大 罵 歐 巴 馬 ， 說 他 將 毀 滅 美 國，  並 且 揚 言 如 果『  這 個 傢 伙』想 競 選 連 任 ， 她 在 投 他 一 票 前， 寧 願 先 投 給 六 零 年 代 惡 名 昭 彰  ， 眾 人 皆 知  的 兇 殺 犯 查 而 門 孫  (Charles Manson) 。此 言 一 出，  聽 眾 啞 然。 
          克 萊 恩 說 他 提 起 這 件 事 有 兩 個 理 由 ：  第 一  ， 這 種 極 端 的 惡 言，  為 什 麼 主 持 人 或 演 講 人， 甚 至 共 和 黨，  沒 有 事 先 制 止 。 電 台 是 個 公 開 園 地，  聽 眾 盡 可 批 評 歐 巴 馬 的 執 政， 但 基 於 總 統 職 位 的 尊 嚴 ， 我 們 不 能 容 忍 這 種 惡 言 辱 罵。  第 二 ， 這 位 女 聽 眾 ， 顯 然 是 與 文 明 社 會 背 道 而 馳 。 克 萊 恩 說在 該 事 件 發 生 前， 他會 見 了 鄰 近  兩 個 小 鄉 村 的 二 十 位 大 部 已 退 休 居 民 ， 發 現 這 群 人 有 一 個 普 遍 的 傳 統 現 像 ， 就 是 先 生 多 半 是 共 和 黨 而 太 太 多 半 是 民 主 黨 。  夫 妻 雖 不 同 黨 ， 但 卻 能 相 安 共 處 ， 也 沒 有 人 惡 言 叫 喊，  辱 罵 對 方 ， 但 是 他 (她 ) 們 卻 都 關 心 國 是 。 克 萊 恩 總 結 說 ， 這 些 居 民 所 祈 望 的 是 ， 市 府 編 訂 預 算 時， 各 方 都 應 該 有 妥 協 的 雅 量 。 一 位 時 報 周 刊 讀 者，  在十 月 十 七 日 次 刊 中 回 應 說 ， 克 萊 恩 的 結 論 頗 有 道 理 ， 美 國 人真 的 需 要 妥 協， 因 為 當 兩 方 利 害 或 意 見 有 極 端 差 異 時， 妥 協 是 促 成 平 衡 的 最 佳 途 徑 。 他 並 說 ， 圓 滿 的 婚 姻 和 成 功 的 事 業 ， 均 建 立 在 這 個 簡 單 的 原 則 上 。
           以 上 訊 息 ， 啟 示 一 個 基 本 概 念，  那 就 是 極 端 的 言 行 ， 不 易 被 接 納 ， 甚 或 令 人 厭 惡  。 如 果 過 度 極 端 ， 則 會 害 人 害 己 。  妥 協 是 解 決 利 害 衝 突 的 利 器 ， 如 果 適 妥 運 用， 常 能 圓 滿 解 決 爭 端 而 成 全 大 局 。 相 信 很 多 人 在 一 生 中 ， 都 體 驗 過 這 個 哲 理 。 
           所 謂 極 端 ， 就 是 兩 極 化 ， 凡 事 不 是 好 就 是 壞 ， 黑 白 分 明 ， 沒 有 灰 色 地 帶 。極 端 的 人，  雖 然 凡 事 都 固 執 己 見，事 事 堅 持 底 線，  決 不 妥 協 ， 可 是 他 們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作 為，  則 有 善 惡 之 分 。 善 者 如 賢 明 的 國 家領 導 人 ， 與 外 來 強 權 國 家 協 議 和 談 時，  對 有 損 國 家 主 權 ， 民 主，  和 平 的 事，  堅 持 原 則 ， 反 對 到 底 ， 決 不 妥 協。  惡 者 如 舉 世 公 敵  賓 拉 登 之 徒 的 極 端  恐 怖 份 子 ， 和 被 人 民 憎 恨 的 卡 達 菲 之 類 的 獨 裁 暴 君 。面 對 這 種 人，  決 對 不 可 能 ， 也 千 萬 不 可 以 與 其 協 商 或 妥 協 。 
          為 避 免 極 端 引 起 的 負 面 糾 紛，  有 關 雙 方 應 該 盡 量 溝 通 和 協 商 ，  找 出 雙 方 均 能 接 納 的 平 衡 點 。 換 句 話  說，  雙 方 都 應 退 讓 三 分，  樂 意 妥 協 。  在 促 成 妥 協 過 程 中 ，應 詳 記 雙 方 妥 協 項 目 ， 最 好 也 有 第 三者 （  也 就 是 仲 裁 者 ） 的 協 助 和 監 督 ， 以 求 公 正 。妥 協 者 的 基 本 道 德 和 最 高 原 則 是 遵 守 諾 言 ， 如 有 一 方 違 約 或 食 言， 仲 裁 者 當 可 依 法 阻 止 或 制 裁 。 筆 者 認 為 國 際 事 務 上 ， 國 與 國 間 的 妥 協 ， 特 別 是 小 國 對 上 強 國 時，  美 國 或 聯 合 國 應 該 是 最 洽 當 的 仲 裁 者 。 如 果 將 來 有 一 天 ， 中 國 民 主 化 ， 台 灣 和 中 國 都 願 意 妥 協 時 ， 台 灣 的 執 政 當 局，對 任 何 有 損 國 家 主 權 ， 民 主，  和 平，  和 台 灣 人 民 福 祉 的 提 議 ， 都 必 須  堅 持 底 線 ， 反 對 到 底 ， 決 不 可 妥 協 ， 而 協 議 過 程 和 執 行 ， 也 應 切 記 邀 請 仲 裁 者 的 協 助 和 監 督 。 
          前 述 那 位 時 報 周 刊 讀 者 說，  圓 滿 的 婚 姻 和 成 功 的 事 業 ， 均 建 立 在 妥 協 上 。  筆 者 認 為 其 他 個 人 處 理 私 事 ， 從 政 官 員 處 理 公 務 ， 國 家 領 導 人 擬 訂 國 策 和 處 理 國 際 外 交 事 務，  處 處 都 需 要 妥 協 。  舉 例 說 ，  筆 者 充 當 紐 澤 西 州 西 溫 莎  市 『 市 政 規 劃 委 員 會  (Planning Board) 』 義 工 委 員 多 年 ， 參 與 審 核 無 數 建 設 規 劃 申 請 案 之 公 聽 會，  見 證 了 許 多 業 者 與 居 民 利 害 衝 突 或 對 立  的 場 面 。 每 一 申 請 案 ， 本 會 在 仔 細 聆 聽 雙 方 爭 辯 後，  在 法 規 許 可 內 ，  最 後 總 是 依 民 主 程 序 ， 妥 協 決 議 。 君 不 見，  美 國 行 政 部 們 和 參 眾 兩 院，  經 常 為 重 要 法 案 進 行 溝 通 和 協 商，雖 然 常 見 雙 方 爭 吵 不 休 或 攤 牌  ， 但 最 後 也 是 依 民 主 程 序 ，拍 板 妥 協 定 案。以 色 列 和 巴 勒 斯 坦 的 人 民 ， 特 別 是 雙 方 的 激 進 派 ， 積 年 仇 視 對 方 ， 極 端 對 立 ，非 把 對 方 毀 滅 不 快 。 美 國 多 年 來 不 斷 試 圖 當 仲 介 ， 拉 紅 線 ， 目 的 也 是 希 望 雙 方 盡 早 妥 協 ， 俾 能 和 平 共存。 
       總 而 言 之， 好 的 極 端 ， 必 須 堅 持，  壞 的 極 端 ， 應 該 垂 棄 。 妥 協 固 然 重 要 ， 但 是 有 些 事 ， 應 有 底 線 ， 不 能 妥 協 。 任 何 溝 通 ， 對 話 ， 或 協 商 ， 如 果 涉 及 個 人 生 死，  喪 失 國 家 主 權，  違 背 民 主，  和 平 ， 和 百 姓 福 祉 的 構 想，  則 萬 萬 不 可 妥 協 。 什 麼 可 以 妥 協 ， 什 麼 不 能 妥 協，  相 信 有 智 者 一 定 心 知 肚 明，  自 能 明 察 判 斷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/20/11) 

